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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 60 至 64 歲人士的貧窮情況及援助有關人士的措施  
 
 
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扶貧是其施政重點。當局的扶貧理念是

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，並致力提供合理和可持續的

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幫助不能自助的人。  
 
2. 政府在 2012 年 12 月重設扶貧委員會， 1 探討不同政策和
措施，協助政府推展扶貧工作。扶貧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

主席，至今已是第四屆 (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)，
其成員包括 20 名獲委任的非官方人士及 4 名政策局局長。扶貧
委員會聯同其轄下的兩個專責小組 (分別為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和
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 )，一直推動 "民、商、官 "三方
協作。  
 
3. 訂立適合香港情況的 "貧窮線 "，是扶貧委員會其中一項主
要工作。首屆扶貧委員會在 2013 年 9 月公布首條官方 "貧窮線 "。
扶貧委員會採納了 "相對貧窮 "的概念作為 "貧窮線 "的分析
框架，以政策介入前 (即稅前和社會福利轉移前 )的每月住戶收入
為量度基礎，並以不同住戶人數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

50%釐訂 "貧窮線 "。其後每年按 "貧窮線 "分析框架更新本港的
貧窮數據，以恆常地監察本港的貧窮情況。

2  政府至今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於 2005 年設立，並已於 2007 年

6 月 30 日結束。  
2 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聯同政府統計處 ("統計處 ")按扶貧委員會所訂的

貧窮線分析框架，並以統計處 "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"所得數據為基礎，更
新及分析貧窮數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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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度公布年度的貧窮情況分析，當中涵蓋 2009 年至 2019 年的
數據。

3 
 
4. 根據現時的貧窮線分析，60 至 64 歲的貧窮人口歸入 "18 至
64 歲人士 "的住戶戶主年齡組別。福利事務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
會未有特別就 60 至 64 歲年齡組別人士的貧窮情況進行討論。  
 
5. 關於為 60 至 64 歲生活貧困人士提供的設有經濟審查的恆
常現金援助，有需要人士可按其情況及意願申領綜合社會保障

援助 ("綜援 ")或在職家庭津貼 ("職津 ")。 4 作為緩解目前經濟下
行對市民構成的打擊的一次性措施的一部分，政府在 2021-2022
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，向領取綜援標準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及

領取職津的住戶發放金額相當於半個月的綜援金 /津貼的額外

款項。考慮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令不少基層市民開工不足，
政府已作出具時限的安排，降低職津計劃非單親住戶的工時要

求，申領期由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。 5 
 
6. 至於支援年長人士就業的勞工措施，本小組委員會的委員

在 2021 年 4 月討論本港 60 至 64 歲人士的最新就業和退休情況
及相關的支援措施時關注到，勞工處的中高齡就業計劃 6 所提
供的在職培訓名額，很多都是較低技術的工種。另外，委員察

悉，勞工處於 2020 年 9 月 1 日推出為期 3 年的試點計劃，向在
中高齡就業計劃下獲聘的 60 歲或以上人士發放留任津貼，鼓勵
他們接受及完成在職培訓，從而穩定就業。7 截至 2021 年 3 月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首份《香港貧窮情況報告》於 2013 年發表，深入分析 2012 年的貧窮

情況，並研究 2009 年至 2012 年間的貧窮趨勢。各年度的《香港貧窮情況
報 告 》 可 於 扶 貧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瀏 覽 ：

https:/ /www.povertyrelief .gov.hk/chi/archives.html。  
4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"綜援 ")計劃一直有效地發揮其安全網功能，協助

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及家庭應付基本生活需要，而在職家庭津貼

計劃的目標，則是向工時較長 (例如從事全職工作 )但收入較低而沒有
領取綜援的在職住戶，根據多勞多得的原則提供不同程度的津貼。  

5 這些措施包括把基本津貼工時要求由原來的每月 144 小時下降至
72 小時，以及將中額津貼工時要求由原來的每月 168 小時下降至
132 小時。  

6 該計劃透過向僱主發放在職培訓津貼，鼓勵僱主聘用 60 歲或以上的
失業求職人士擔任全職或兼職 (即每星期工作 18 小時至少於 30 小時 )
長工，並為他們提供 6 至 12 個月在職培訓等。目前，向聘用 60 歲或以上
失業求職人士的僱主發放的在職培訓津貼，最高金額為每名僱員每月

5,000 元。  
7 這些僱員於在職培訓期間如留任其全職職位滿 3 個月或以上，可獲發放

每月 1,000 元的留任津貼。兼職職位的留任津貼金額則為全職職位的
一半。在該計劃下，每名合資格僱員可獲發最多 12 個月的留任津貼。  

https://www.povertyrelief.gov.hk/chi/archive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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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接獲的 52 宗申請中，39 宗已獲批准，涉及合共約 133,000 元
的留任津貼，4 宗已被撤回或遭拒絕，其餘 9 宗正在處理中。有
建議認為，政府當局應提供稅務誘因，鼓勵僱主聘用年長人士。

至於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培訓課程的入讀情況，委員獲告知，

恆常培訓課程及 "特別・愛增值 "計劃 8 的課程約有六成學員為
50 歲以上人士。截至 2021 年 2 月底，入讀第一期 "特別・愛增
值 "計劃下全日制 "職業技能 "課程的學員的就業率約為 80%。  
 
7. 委員在 2021年 5月 31日的會議上商定，政府當局應向小組
委員會匯報本港 60 至 64 歲人士的貧窮情況及援助有關人士的
措施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1 年 6 月 25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僱員再培訓局 ("再培訓局 ")於 2019 年 10 月、2020 年 7 月及 2021 年 1 月

分別推出第一期、第二期及第三期 "特別・愛增值 "計劃，支援受經濟
不景所影響的僱員，讓參加的學員自由選擇再培訓課程。每名學員在

培訓期間可獲的最高津貼額，已於 2020 年 5 月起由每月 4,000 元增加
至每月 5,800 元。再培訓局將於 2021 年 7 月推出第四期 "特別 ‧愛增值 "計
劃，為期 6 個月至 2021 年年底，讓額外 2 萬名學員接受再培訓。  


